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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穗公

积金中心规字〔2023〕4 号）的相关规定，经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现就 2025 年度（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

存比例调整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缴存基数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为职工本人 2024 年月平均工资。工资计算按照国家统

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字〔1990〕1 号）执行。调整后的缴存基数不

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现行标准为 2500 元），不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24 年

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即 39828 元。

二、缴存比例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继续执行国家相关规定，不低于 5％，不高于 12％，单位可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此区间内自主确定具体缴存比例（取整数值）。

各缴存单位应当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单位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并按时、足额、全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完成后，本

缴存年度内缴存基数与缴存比例原则上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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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广州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指引

各缴存单位应当按照《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2025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做好 2025 年度（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调整工作，调整完成后及时办理汇补缴。

一办理时间和方式

2025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业务办理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以网上自主办理方式为主，有需要的单位也可预约前往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承办银行

网点办理。

二办理程序

（一）网上自主办理

填写《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见“阅读原文”附件）→登录网上办

事大厅→单位业务→缴存业务→年度缴存调整。

（二）银行网点办理

填写《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电子文

档）→中心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预约 →按照预约的银行网点、时段到现场取号办理。

注：1.单位经办人变更的，须先办理变更手续，再办理年度缴存调整业务。

2.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机构须先办理多比例申请，再办理年度缴存调整。

三、具体要求

（一）缴存基数

1.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为职工本人 2024 年月平均工资。工资计算按照国家统

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字〔1990〕1 号）执行。调整后的缴存基数不

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现行为 2500 元），不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 2024 年广州

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即 39828 元。

2.2025 年 1 月 1 日（含）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起缴存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该职工第二个月全月应发工资总额。2025 年 1 月 1 日（含）后新

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当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该职工调入当月全月应发工资

总额。

3.职工缴存基数等于本市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单位应当按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



公积金，经职工本人同意，个人缴存部分可以免缴。

（二）缴存比例

1.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不低于 5％，不高于 12％，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此

区间内自主确定具体缴存比例（取整数值）。

2.同一单位在同一缴存年度内原则上只能选定一个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

应当等于或高于单位缴存比例。

3.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按照住房公积金缴存年度向公积金中心申请降低缴

存比例（低于 5%）或者缓缴。

（三）月缴存额

1.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

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职工个人缴

存的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2.在 2025 缴存年度内，职工月缴存额应一致，因缴存调整等发生变更的，单位须

及时办理补缴或退款。

（四）调整要求

1.各缴存单位均应在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办理年度缴存调整手续

（2025 年 7 月及之后开设单位账户的除外），未及时完成调整的，应当继续按时逐月

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因单位未连续缴存而影响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单位承

担责任。

2.2025 年 12 月 1 日（含）后仍未办理年度缴存调整的单位，须先办理年度缴存

调整，再办理汇、补缴业务。

3.缴存单位已办理年度缴存调整，但因业务差错等原因需纠错调整的，须提交书

面申请及相关材料，预约后到我中心广铁分中心或各办事处、管理部办理。

4.缴存基数、缴存比例、职工个人缴存部分免缴等一经确定，原则上在一个缴存

年度内不得变更。缴存单位须严格执行缴存基数和比例的上、下限规定，不得通过违

规补缴等方式超限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5.缴存单位在核定本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及缴存额时，应明确

告知职工本人，接受职工监督，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